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执法事项清单(行政裁决)

项目
编号 项目名称 执法

类别
承办
机构 执法依据 办理

时限

承办机
构负责
人

承办人姓名
执法证件号

1
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投标投诉处理

行政
裁决

政策法
规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13 号）第六十条第一

款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相关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

的，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；第六

十一条第二款：行政监督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

理投诉，并自受理投诉之日起 30个工作内作出书面处理决定。

《云南省招标投标条例》（2012 年 3 月 31 日云南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）第四条第三款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、

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商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有关行

政主管部门）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。第四十三条：项目审批、

核准部门对规避招标、违反审批、核准内容的招标违法行为实施监督，并受理

相关投诉和举报；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，对招标投标活动中泄露标

底、串通招标投标、违法确定中标人、违法转包或者非法分包等其他违法行为

实施监督，并受理相关投诉和举报。

21 个工
作日

杨全明
科长

杨全明、执法证号：
YN160238，
杨廷丽、执法证号：
YWS12817。


